










【附件一】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一一一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雖全球半導體產業仍是成長的狀態，但由於大

環境需求的反轉、通貨膨脹、戰爭、與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持續變種而使疫情不

斷擴展，致使下半年之成長較為緩慢。但台灣因先進製程技術獨步領先全球，本公司

亦兼具在地化及零組件客製化的優勢，且著重於跟隨客戶先進製程演進的腳步不斷投

入研發，並且致力於擴大本公司產品之應用領域，使本公司之核心競爭價值提升，整

年度的營業成果仍超出本公司預期之成長幅度。 

一、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在民國一一一年度合併報表方面，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541,263
千元、較民國一一○年度成長13.88%，合併營業淨利為122,033千元、較民

國一一○年度成長4.21%，稅後淨利歸屬於母公司為新台幣130,350千元、較

民國一一○年度成長28.03%，民國一一一年度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5.69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一一一年度 % 一一○年度 %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541,263 100 475,300 100
合併營業淨利 122,033 23 117,102 25
合併本期淨利 130,350 24 101,811 22
稅後淨利歸屬於母公司 130,350 24 101,811 22
每股稅後盈餘(元) 5.69 - 4.44 -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一一一年度 一一○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16.57 16.57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422.68 436.57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404.70 401.22
速動比率(%) 372.34 374.07
利息保障倍數 641.19 282.73



項目 一一一年度 一一○年度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13.53 11.3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6.20 13.49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69.30 58.32
純益率(%) 24.08 21.42
每股盈餘(元) 5.69 4.44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為因應市場趨勢及滿足客戶需求，在半導體設備產業之關鍵零組

件及製程次系統積極布局，因應客戶先進製程需求，加強共同設計開發關鍵

零組件，以獲取未來更多的成長機會。除加深與國外策略聯盟夥伴之技術佈

局、配合客戶做先進製程零組件在地優化、增加原料與規格認證等競爭力，

未來將再深化技術開發，串聯國內外先進上下游之供應鏈，開發新領域應用

之客製化產品，持續朝向高品質、高附加價值及高滿意度發展。

二、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計劃、經營方針及未來展望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始終堅持「信賴進取熱誠專業」之理念，誠信經營並努力提升企

業之營運效益。本公司主要銷售地區為台灣及大陸地區，將持續積極開發新

業務，擴大營業規模，提供包括設備零組件、再生製造等高品質及附加價值

之產品及服務，以增加未來之成長動能。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展望民國一一二年，依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於2022年12月公布全

球晶圓廠報告指出，估計2023年全球將有28座晶片製造廠開始興建，

2021~2023年共有84座新廠開始興建，總投資金額超過5千億美元。表示半導

體對世界各國的戰略重要性日益增長，因此各國政府亦越加著重於擴大相關

的激勵政策，因此前景看好，半導體產業仍不停增加投資，產業發展仍具長

期成長的趨勢。

另，資策會MIC亦指出，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表現於2022年仍優於全球，

預估2023年產值微幅成長1.7%，雖目前半導體產業已進入庫存調整之階段，

但晶圓代工部分有高階晶片市場的支持，MIC預期台灣半導體產業2023年仍

能維持正成長。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無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說明預期銷售數量及其

依據。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生產製造方面，以長期策略規劃，整合集團資源，促進產線效能，並擴

大產能為目標。本公司並於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經董事會通過自地委建竹東

新廠房及購置設備總預算案，預計投入共新台幣500,300千元，以增加擴大本

公司之生產產能及研發量能，並即時因應未來市場之長期需求。

銷售方面，本公司深耕營業據點，除了提供即時及專業的在地化服務

外，並保持與客戶共同開發先進關鍵零組件的能力。另一方面，配合公司研

發及客製化能力，力求增加擴大產品銷售的應用領域範圍。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在多年穩健經營下，於民國一○九年股票正式於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上櫃交易，隨著集團營運規模逐漸成長，代表著本公司肩負許多投資人的期許

及社會責任，本公司將持續秉持著「企業穩健經營永續發展」的精神，實現企業

承諾並善盡責任。 

展望民國一一二年，期待5G相關及高效能運算應用的發展，將在未來幾年帶

動半導體產業之業務需求。本公司預計於民國一一二年開始動工新建廠房，增加

之資本支出，期能為公司帶來未來之成長效益。本公司並將持續以誠信穩健之原

則，審慎面對未來之挑戰，並努力達成逐年穩定成長之營運目標。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隨著半導體產業鏈的戰略位置日益重要，加上政府2050年淨零碳排等目標。

本公司除增加資本支出外，新建廠房亦規劃為綠建築之設計，其帶來之效益除了

響應政府之政策外，亦能因應ESG之發展趨勢，為本公司增加未來不可替代之競

爭力。本公司將持續密切注意全球半導體產業環境變化及政府政策，隨時調整企

業體質，審慎面對未來之挑戰，並持續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力。 

董 事 長：闕 聖 哲 

經 理 人：闕 聖 哲 

會計主管：莊 雅 秋 



【附件二】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恒昇會計師及楊樹芝會計師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經本審計委員

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致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  楊尚憲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附件三】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

三

條

一、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

集一次。 

二、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

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三、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四、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

款之事項，應於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一、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

集一次。 

二、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

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三、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四、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

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

或正當理由外，應於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配合「公開發行

司 董 事 會 議 辦

法」第三條之修

正，擬修訂本規

範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第

十

二

條

一、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

會討論： 

(一)~(五)略。

(六)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

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

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二、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

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以上者。

三、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

一、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

會討論： 

(一)~(五)略。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

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二、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

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以上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

之二點五計算之。)

配合「公開發行

司 董 事 會 議 辦

法」第七條之修

正，擬修訂本規

範第十二條。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

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四、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

二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五、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

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

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

獨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

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

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

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

於董事會議事錄。 

三、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

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四、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

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

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

獨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

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

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

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

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

十

八

條

本公司常務董事會議事準用第

二條、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條至

第六條、第八條至第十一條、第

十三條至第十六條規定；董事

長之選任或解任準用第三條第

四項規定。但常務董事會屬七

日內定期召集者，得於二日前

通知各常務董事。 

本公司常務董事會議事準用第

二條、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條至

第六條、第八條至第十一條、第

十三條至第十六條規定。但常

務董事會屬七日內定期召集

者，得於二日前通知各常務董

事。 

配合「公開發行

司 董 事 會 議 辦

法」第十九條之

修正，擬修訂本

規範第十八條。 

第

二

十

一

條

本規範訂定於中華民國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三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

年十一月九日。

本規範訂定於中華民國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三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 

新增本次修正日

期。 



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

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

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

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

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

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

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

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

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

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之認列；收入之相關揭

露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四)。

【附件四】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主係從事半導體製程設備之精密零組件及材料之

銷售暨製程次系統之維修服務。營業收入係財務報告之重要項目之一，因此，收入認列之

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 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是否符合相關公報規範。

● 測試銷貨收入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 針對前十大銷貨客戶，與去年同期之變動數進行比較分析，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

● 選擇年度結束前後一定期間銷貨交易之樣本，核對收入交易紀錄及各項憑證涵蓋於適

當之期間。

其其他事項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

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意

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

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意德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

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

導致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

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

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

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5495號

金管證審字第1040003949號
民　國  一一二  年  二  月  二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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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1年度 110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淨額(附註六(十四)及七) $ 541,263 100 475,300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五)(七)(八)(十)及七) 320,578 59 276,832 58

營業毛利 220,685 41 198,468 42

營業費用(附註六(七)(八)(十)(十五)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20,686 4 23,776 5

6200 　管理費用 61,474 11 51,191 11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6,492 3 6,399 1

　營業費用合計 98,652 18 81,366 17

營業淨利 122,033 23 117,102 2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附註六(十六)) 1,825 - 957 -

7010 　其他收入(附註六(十六)及七) 9,144 2 8,316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二)(七)(十六)) 2,069 - 80 -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九)(十六)及七) (248) - (456) -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附註六(六)) 23,945 4 2,472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36,735 6 11,369 3

7900 稅前淨利 158,768 29 128,471 28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十一)) 28,418 5 26,660 6

本期淨利 130,350 24 101,811 22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十)) 1,231 - 813 -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附註六(三)) (48,292) (9) 14,821 3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7,061) (9) 15,634 3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7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附註六(三)) (2,858) - (92) -

839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2,858) - (92)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49,919) (9) 15,542 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80,431 15 117,353 25
本期淨利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130,350 24 101,811 22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80,431 15 117,353 25
每股盈餘(元)(附註六(十三))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5.69 4.44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5.66 4.43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闕聖哲 經理人：闕聖哲 會計主管：莊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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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1年度 110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158,768 128,471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8,146 16,785

攤銷費用 35 3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之淨損失 387 -

利息費用 248 456

利息收入 (1,825) (957)

股利收入 (279) (66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23,945) (2,472)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36) 55

使用權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 (213)

未實現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899) 99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8,168) 13,12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合約資產 190 516

應收票據 304 (304)

應收帳款 394 8,942

應收帳款-關係人 124 (115)

其他應收款 2 47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380) 3

存貨 (10,555) (1,332)

預付款項 (529) 53

其他流動資產 310 (310)

淨確定福利資產 (28)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0,168) 7,500

應付帳款 (3,520) 15,402

應付帳款－關係人 (4,802) 3,717

其他應付款 21,344 6,181

其他流動負債 (128) 939

淨確定福利負債 37 1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2,931 26,25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763 33,754

調整項目合計 (5,405) 46,87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53,363 175,348

　　收取之利息 1,686 1,000

支付之利息 (248) (456)

支付之所得稅 (27,736) (24,884)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27,065 151,00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104,165)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7,500)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4,576) (6,927)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75 -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19,600) -

預付設備款增加 (223) (283)

　收取之股利 279 665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1,245) (110,71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存入保證金增加 - 600

租賃本金償還 (6,312) (7,828)

　發放現金股利 (52,866) (44,91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9,178) (52,13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6,642 (11,84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470,246 482,08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486,888 470,246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闕聖哲 經理人：闕聖哲 會計主管：莊雅秋



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

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

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

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

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

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

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個

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

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

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之認列；收入之相關揭

露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四)。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係從事半導體製程設備之精密零組件及材料之銷售暨製程

次系統之維修服務。營業收入係財務報告之重要項目之一，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

計師執行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附件五】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 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是否符合相關公報規範。

● 測試銷貨收入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 針對前十大銷貨客戶，與去年同期之變動數進行比較分析，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

● 選擇年度結束前後一定期間銷貨交易之樣本，核對收入交易記錄及各項憑證涵蓋於適

當之期間。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意德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意德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意德士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個

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

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

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5495號

金管證審字第1040003949號
民　國  一一二  年  二  月  二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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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1年度 110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淨額(附註六(十四)及七) $ 541,263 100 475,300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五)(七)(八)(十)及七) 380,973 70 319,871 67

營業毛利 160,290 30 155,429 33

營業費用(附註六(七)(八)(十)(十五)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20,782 4 23,872 5

6200 　管理費用 48,784 9 41,532 9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7,732 1 - -

　營業費用合計 77,298 14 65,404 14

營業淨利 82,992 16 90,025 1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附註六(十六)) 1,746 - 954 -

7010 　其他收入(附註六(十六)及七) 12,761 2 11,770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二)(七)及(十六)) 2,056 - 124 -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九)(十六)及七) (226) - (421) -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附註六(六)) 52,380 10 20,576 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68,717 12 33,003 7

7900 稅前淨利 151,709 28 123,028 26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一)) 21,359 4 21,217 4

本期淨利 130,350 24 101,811 22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十)) 1,231 - 813 -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

損益(附註六(三))

(48,292) (9) 14,821 3

834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7,061) (9) 15,634 3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7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

損益(附註六(三)) (2,858) (1) (92) -

839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2,858) (1) (92)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49,919) (10) 15,542 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80,431 14 117,353 25

每股盈餘(元)(附註六(十三))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5.69 4.44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5.66 4.43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闕聖哲 經理人：闕聖哲 會計主管：莊雅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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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1年度 110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151,709 123,028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9,634 10,100

攤銷費用 35 3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之淨損失 387 -

利息費用 226 421

利息收入 (1,746) (954)

股利收入 (279) (66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52,380) (20,576)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19) -

未實現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898) 99

使用權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 (213)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45,040) (11,75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合約資產 190 516

應收票據 304 (304)

應收帳款 394 8,942

應收帳款-關係人 124 (115)

其他應收款 - 44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597) -

存貨 (6,688) (2,223)

預付款項 (101) 77

其他流動資產 516 (516)

淨確定福利資產 (28)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5,886) 6,421

應付帳款 2,854 6,178

應付帳款－關係人 (5,749) 9,703

其他應付款 11,147 4,691

其他流動負債 (78) 844

淨確定福利負債 37 1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8,211 21,43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325 27,852

調整項目合計 (42,715) 16,099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08,994 139,127

　　收取之利息 1,606 997

支付之利息 (226) (421)

支付之所得稅 (22,265) (19,16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88,109 120,53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104,165)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7,500)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13) (8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9 -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19,600) -

　收取之股利 279 665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7,315) (103,58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存入保證金增加 - 600

租賃本金償還 (5,933) (7,407)

　發放現金股利 (52,866) (44,91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8,799) (51,718)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995 (34,76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406,558 441,32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408,553 406,558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闕聖哲 經理人：闕聖哲 會計主管：莊雅秋



【附件六】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103,427,787

加(減)：

    111 年度稅後淨利 $     130,349,982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1,230,214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

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131,580,196

加(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3,158,020)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6,420,590)

可供分配盈餘 185,429,373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68,726,049)

股東紅利-股票 (11,454,340)

(80,180,389)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05,248,984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